	


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双政复〔2025〕49号

申请人：袁**  性别：* 出生年月：19**年*月
住所：陕西省安康市****

被申请人（名称）：双辽市那木斯蒙古族乡政府

住所（联系地址）：双辽市那木乡    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行政不作为不服，于2025年11月15日通过邮寄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2025年11月19日收到该申请。经审查，本机关认为：申请人对行政不作为不服，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决定不予受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向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